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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A】

【同意公开】

长 春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
长市监议字〔2025〕12 号 签发人：王维学

对政协市十四届四次会议第 2025D007 号

委员提案的答复

九三学社长春市委会：

您们在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《关于依靠经

营市场诚信度提升城市形象影响的建议》的提案(第 2025D007

号)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加强法律法规建设，完善市场监管体系

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充分

发挥执法稽查工作职能，依法查处市场监管领域各类违法违规

行为，有效维护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按照《建议》有关要求，持续完善举报奖

励制度，加强宣传引导，扩大政策知晓度，吸引更多社会力量

参与市场监督，不断优化工作流程，提高奖励发放效率，确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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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报奖励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，为营造更加公平、有序、安全

的市场环境提供有力保障。

二、强化市场监管，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

在强化监管方面，一是以牵头单位名义统筹部署并推动全

市各级各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落实。二是牵头制

定《长春市部门联合监管事项目录》等，推动各县（市）区政

府、开发区管委会统筹制定本地化的部门联合检查事项清单和

联合检查工作计划。三是推动全市各级各部门开展基础数据录

入、更新工作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工作有序开展并按计

划完成检查任务。2024 年，全市各部门录入完善 12404 条检

查事项清单，制定 4072 个检查计划，检查事项覆盖率 83.3%，

检查任务完成率 100%。

在推进执法方面，我局将严格按照上级部门有关工作部署，

深化工作落实，积极开展 2025 年雷霆执法亮剑、守护放心消

费行动，严厉打击假冒伪劣等市场突出问题，坚持过罚相当原

则，准确适用裁量基准，统一执法尺度，做到既威慑违法，又

避免过罚不当，切实推动经营者合法经营、诚实守信，为消费

者营造安心放心省心舒心的消费环境。

三、强化信息归集公示，规范经营主体行为

一是依托长春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，全面归集行政许可、

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、行政确认、行政裁决、行政奖励、行政

监督检查等行政管理信息，并通过“信用中国（吉林长春）”

网站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。截至目前，平台累计归集信用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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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 45.6 亿条。二是依托“信用中国（吉林长春）”网站，设立

“高频失信经营主体信息公示专栏”和“严重失信经营主体公

示专栏”，对存在高频失信和严重失信行为的经营主体集中公

示，进一步发挥公示威慑力，推动治理规范市场行为，助力打

造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。

四、开展诚信宣传活动，营造良好诚信氛围

一是开设信用宣传专栏，通过“信用公示”“诚信建设万

里行”“信用报告”“信用修复”等栏目，发布信用政策、诚信

知识和活动信息，普及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等规章制度，提高

信用知晓度，增强经营主体诚实守信意识。二是制作《诚信年

报指引书》《信用修复指引》《经营主体信用报告指引》和《融

资信用服务平台服务指引》等信用知识手册，在全市政务服务

中心、市场监管服务大厅发放，宣传诚信年报、信用修复、经

营主体信用报告和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等与主体息息相关的信

用知识，告知主体年报时间、办理要件和信用服务咨询电话，

提高主体信用体验感，提升主体诚信意识。三是开展“诚信建

设万里行”“诚信兴商宣传月”“3.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”“6.14

信用记录关爱日”“六进”宣传等主题活动，弘扬契约精神，

宣传诚信文化，通过多行业、多领域、多区域协同开展，营造

知信、用信、重信、护信的良好诚信氛围。近 12 个月以来，

累计开展诚信宣传活动 430 余次；四是总结挖掘典型做法，推

动信用应用试点，形成信用创新案例，《“信用＋”多维发力打

造更优营商环境》等多个案例在新华网刊发，宣传长春市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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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成效。

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 年 5 月 28 日

联系人：赵勇 联系电话：88500210

送：市政协提案委办公室


